
切結書 

依學生平安保險規定，在休學期間其學生平安保險依然

有效，惟學生平安保險係以學期為單位，請記得在每學期開

學註冊時間內，自動前往進修學校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（本

校不再另行通知），逾時未繳交者視同該學期棄保，無法申

請各項理賠，願自行負責。 

保險保障期間：（平安保險費用每年分兩學期繳交） 

 第一學期：八月一日至隔年一月三十一日 

 第二學期：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

此致 

國立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

 

立切結書人（學生或家長簽章） 

班    級： 

學生姓名： 

學    號： 

家長姓名： 

電    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
